
1 

 

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據報載，101 年 1 月 17 日桃園縣楊梅市幸福

水泥廠旁平交道發生臺鐵局太魯閣號衝撞砂

石車之死傷意外，肇事原因究係砂石車強闖

平交道，或柵欄操作不當，抑或平交道設計

不良，允宜查明；另於 100 年該平交道柵欄

遮斷桿被撞壞共 13 次，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

局長期對於平交道之安全管理似有弊病疏失

等情。 

貳、調查意見： 

據查民國（下同）101 年 1 月 17 日交通部暨臺灣鐵

路管理局（下稱臺鐵局）278 次太魯閣號列車乘載約 300

名旅客從彰化縣田中開往花蓮，同日上午約 8 時 43 分

即將通過臺鐵局埔心站南端約 300 公尺處之幸福水泥股

份有限公司埔心廠（下稱幸福水泥廠）前平交道（下稱

幸福水泥平交道，為無人駐守〈三甲〉平交道）時，一

輛準備開往幸福水泥廠的聯結車，疑因故停留在平交道

軌道上，遭太魯閣號列車緊急剎車不及撞上，聯結車之

車斗一路向前被推進約 300 公尺之埔心站月台，造成列

車車頭全毀，司機員在駕駛室內遭擠壓夾斷左腿，緊急

送醫前死亡，前 3 節車廂出軌，第 4 節車廂後轉向架拱

起，26 名乘客受傷，沿線鐵軌、轉轍器及各項號誌設備

損毀等嚴重傷亡交通事故（下稱本次事故）。事故發生

後，內政部警政署鐵路警察局（下稱鐵路警察局）派員

到場處理，發現聯結車駕駛人不在車內，亦不在現場，

不知去向，經臺鐵局緊急動員搶修 16 小時 47 分始恢復

通車，期間受影響列車達 150 班次，總計誤點時間計約

5,000 分鐘，影響旅客人數高達 7 萬人。 

本院為查究案情事實及權責單位或人員有無違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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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調閱交通部暨所屬臺鐵局及鐵路警察局等機關卷證資

料，並於 101 年 4 月 17 日約詢交通部暨所屬臺鐵局及公

路總局、鐵路警察局、桃園縣政府交通局等相關人員，

業已調查竣事，茲臚列調查意見如下：  

一、本次事故聯結車駕駛人在鐵路平交道警鈴及閃光號

誌已正常啟動警示之情況下，仍強行進入平交道且臨

時停車於軌道上，致遭臺鐵局太魯閣號列車高速撞

擊，造成列車司機員死亡及 26 名乘客輕重傷、鐵路

設施毀損等嚴重傷亡交通事故，聯結車未遵行平交道

管制規則之違規行為，顯屬明確 

(一)按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104 條第 1 項規定：「汽車

行駛中，駕駛人看到鐵路平交道標誌或標線後，應

即將速度減低至時速 15 公里以下，接近平交道時，

應依下列規定：…二、鐵路平交道設有警鈴及閃光

號誌者，警鈴已響，閃光號誌已顯示，駕駛人應暫

停俟火車通過後，看、聽鐵路兩方確無火車駛來，

始得通過。…」第 2 項規定：「汽車駛至鐵路平交

道前，如前面有車輛時，應俟前車駛離鐵路平交道

適當距離而後車能安全通過後，始得通過」。另查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54 條規定：「汽車駕駛

人，駕車在鐵路平交道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

幣 6,000 元以上 12,000 元以下之罰鍰，因而肇事

者，並吊銷其駕駛執照：…二、在無看守人員管理

或無遮斷器、警鈴及閃光號誌設備之鐵路平交道，

設有警告標誌或跳動路面，不依規定暫停，逕行通

過。三、在鐵路平交道超車、迴車、倒車、臨時停

車或停車。」並依第 24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汽

車駕駛人有上開情形者，應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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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案經查閱 101 年 1 月 17 日事故平交道監錄畫面，

彭○○獨自駕駛之車號-號聯結車曳引車

號-之營業半拖車，由臺中港區裝載粗砂運

往桃園縣楊梅市之幸福水泥廠，車輛（含粗砂）總

重 43,200 公斤，約於 8 時 37 分 50 秒到達幸福水泥

平交道前，停等 1174 次北上及 1127 次南下電車陸

續通過（共計約 4 分 46 秒）後，兩側遮斷桿開始

上升，人車魚貫通過約 14 秒許，此時（約 8 時 42

分 50 秒）正值 278 次北上太魯閣號列車啟動平交

道南方自動警報裝置，警報號誌（閃光號誌及警鈴）

動作約 7 秒後，入口端遮斷桿即開始降下，詎彭○

○駕駛之聯結車仍繼續前進，此時出口端之遮斷桿

亦已降下致其無法通過，彭○○臨時停車於平交道

軌道上，下車後未按下平交道緊急按鈕，反而詴圖

抬起車前遮斷桿；斯時，太魯閣號列車約以 130 公

里時速（係平時正常速度）通過彎道後，列車司機

員蔡○○發現 200 公尺外之平交道上聯結車擋道，

雖然立即緊急剎車，但因距離太近剎車不及，約於

8 時 43 分 22 秒仍然強勁撞擊聯結車之車斗，並往

前推擠約 300 公尺卡在埔心站月台上，造成列車車

頭全毀，司機員在駕駛室內遭擠壓夾斷左腿，緊急

送醫前死亡，前 3 節車廂出軌，第 4 節車廂後轉向

架拱起，26 名乘客輕重傷，沿線鐵軌、轉轍器及各

項號誌設備損毀等嚴重事故。事故發生後，鐵路警

察局派員到場處理，發現聯結車駕駛人不在車內，

亦不在現場，不知去向。 

(三)據調閱臺鐵局及鐵路警察局相關卷證資料，本次事

故聯結車駕駛人彭○○，歷來交通違規（含本次）

共計 48 件，渠於事故當日駕車接近幸福水泥平交

道時，在警鈴及閃光號誌已正常啟動警示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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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仍強行進入平交道且臨時停車於軌道上，致遭

太魯閣號列車高速撞擊，造成司機員及乘客死傷之

嚴重事故，業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就

所犯刑法第 276 條第 2 項之業務過失致死等罪嫌提

起公訴（101 年度偵字第 2255 號）在卷可稽。 

(四)綜上，本次事故聯結車駕駛人在鐵路平交道警鈴及

閃光號誌已正常啟動警示之情況下，仍強行進入平

交道且臨時停車於軌道上，致遭臺鐵局太魯閣號列

車高速撞擊，造成列車司機員死亡及 26 名乘客輕

重傷、鐵路設施毀損等嚴重傷亡交通事故。聯結車

未遵行平交道管制規則之違規行為，顯屬明確。 

二、臺鐵局行車調度員為恢復列車準點施行運轉整理，人

為介入操控平交道防護設施，未顧及公路用路人通行

權益，徒增事故隱憂，顯有不周；該局行車保安會職

掌行車事故調查與預防工作，於調查本次事故相關肇

因時，未能將前揭平交道防護設施操控情形納入審度

研析，亦有未洽 

(一)查本次事故之幸福水泥平交道，屬第三種（無人駐

守）鐵路平交道，設有自動警報裝置及遮斷器等防

護設施，並依臺鐵局號誌裝置養護檢查作業程序第

280 條及第 283 條規定，於平交道兩端適當距離之

軌道上設有防護設施之啟動點，於列車接近平交道

前至少有 30 秒之警報時間，俟警報（警鈴及閃光

號誌）動作開始 6 秒至 8 秒後，入口端遮斷器始啟

動降下。另依鐵路行車規則第 63 條規定，列車之

運轉，應依號誌之顯示辦理；同規則第 66 條規定，

列車運行紊亂時，應視列車等級、行程、銜接等，

施行運轉整理，盡力恢復列車準點。行車實施要點

第 52 條規定，施行運轉整理時，應視列車等級、

行程、銜接及路線等，定其優先運轉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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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復查，幸福水泥平交道防護設施操控方式，按臺鐵

局平交道警報裝置作用時序圖所示，係由列車進入

及離開平交道啟動點、解除點之聯鎖關聯而自動操

控；而該平交道上行及下行列車啟動點，係分別設

置於平交道南方 1,183 公尺及北方 1,420 公尺處，

若以該局現有列車（太魯閣號）最高時速 130 公里

計算，平交道警報時間約 32.76 秒至 39.32 秒。另

據臺鐵局提供幸福水泥平交道監錄影像時間紀

錄，1 月 17 日事故發生前，該平交道因等候北上

1174 次及南下 1127 次電車陸續通過（其間空檔約

2 分 43 秒），故防護設施啟動阻斷公路通行長達約

4 分 46 秒後，兩側遮斷桿始上升放行，惟人車僅通

行約 14 秒，平交道遮斷桿即因 278 次太魯閣號觸

動而再度降下。爰為瞭解該平交道防護設施操控有

無異常，本院進一步查閱事故前（1 月 10 日）、後

（1 月 19 日）該平交道之監錄畫面發現，同時段

1174 次與 1127 次電車通過間之空檔，遮斷桿均有

上升放行約 50 秒及 40 秒不等，顯見本次事故發生

前，該平交道防護設施操控方式非屬正常。經詢據

臺鐵局陳述，事故當日係因 1127 次電車於中壢站

已晚 2 分到開，該局行車調度員為使其恢復準點行

駛，俾按表定行程到達楊梅站待避隨後同向之 171

次自強號，故以手動介入操控，將埔心站下行進站

及出發號誌機改為平安（綠燈）號誌，以加快 1127

次電車進出站速度，惟因此聯動車站南方 300 公尺

之幸福水泥平交道防護設施維持啟動狀態，致延長

阻斷公路通行時間等云。 

(三)然誠如該局派員赴日本考察平交道設施及技術之

出國報告指出，若平交道阻斷時間越久，公路等候

的車隊越長，通過平交道的速度越慢，交通宣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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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可能會受下一班列車影響，將可能增加平交道

開啟後人車搶道之風險。無論如何，就整體而言，

鐵路列車行駛於軌道上有專用與絕對優先通行路

權1，故惟有遵守交通規則，方能保障行車安全；然

臺鐵局行車調度員為恢復列車準點施行運轉整

理，人為介入操控平交道防護設施，卻未顧及公路

用路人通行權益，徒增平交道事故之隱憂，顯有不

周；該局行車保安會職掌行車事故調查與預防工

作，於調查本次事故相關肇因時，未能將前揭平交

道防護設施操控情形納入審度研析，並作為改善精

進之參考，亦有未洽。 

三、臺鐵局歷來規劃平交道改善計畫及相關輔助設備建

置案時，僅著重於公路端用路人肇事死傷等因素，並

未將鐵路端各項主客觀條件納為評估準則完善考量

，容有未盡周延之處  

(一)查臺鐵局營業路線共計 1,100 餘公里，以 83 年間平

交道總數為 788 處為例，平均不到 1.4 公里即有 1

處平交道，每年平均發生平交道事故 168 件，死傷

134 人；爰交通部責成該局自 82 年起會同相關機關

辦理現場勘查，陸續報請行政院核定「鐵路幹線路

況不良平交道改善計畫」及「路況不良鐵路平交道

整體改善計畫」等計畫 4，並由相關機關據以配合

辦理。 

(二)前揭計畫所定義之「路況不良平交道」，據臺鐵局

稱：係指公路用路人肇事率高、公路交通流量大、

公路用路人撞斷遮斷桿比率高之平交道處所，故相

關改善計畫即依此定義作為篩選評核之準則，該局

98 年規劃 25 處平交道優先建置障礙物自動偵測設

                                      
1
 參據交通部道安委員會函釋及臺灣高等法院 95 年度上易字第 30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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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即以遮斷桿遭車輛撞斷支數、平交道事故件數

等因素作為篩選準則；至本次事故之幸福水泥平交

道，因當年遮斷桿遭撞損 7 支，排名第 36 名，且

迄本次事件發生前，歷來僅發生 1 件平交道死傷事

故，故該局並未將其納入路況不良平交道改善計畫

等云。 

(三)然查，幸福水泥平交道緊鄰埔心站僅約 300 公尺，

北上列車通過彎道後司機員與平交道之視距僅約

200 公尺（剎車不及），倘發生事故將波及站內人

車，尤以撞擊裝載油料、毒性或腐蝕性液體之車

輛，後果將不堪設想；且該平交道鄰近幸福水泥公

司廠區，多為聯結車等大型車輛通行專用，遮斷桿

99 年遭車輛撞損 10 支，排名第 19 名，去（100）

年遭撞損 13 支，排名更躍升至第 4 名，猶未見交

通部及臺鐵局正視將其納入平交道改善計畫中，迨

1 月 17 日事故造成列車司機員死亡，輿情關注後，

則以幸福水泥公司廠區後方尚有替代道路可供改

道通行、當地民意均反應封閉及引道不足致無法興

建立體化平交道等由，旋即決定封閉該平交道，然

為時已晚，憾事無力挽回。 

(四)揆諸臺鐵局營業路線中，類此緊鄰車站、大型車輛

通過頻繁及彎道視距不良之平交道，尚有 23 處之

多，其中僅 10 處有安置危險平交道障礙物自動偵

測設置及列車方向指示器；另大型車輛通過頻繁之

10 處平交道中，除手動緊急告警裝置及錄影監視設

備外，僅有 3 處裝有列車方向指示器、1 處裝有障

礙物自動偵測設備。顯見臺鐵局歷來規劃平交道改

善計畫及相關輔助設備建置案時，僅著重於公路端

用路人肇事死傷等因素，並未將鐵路端各項主客觀

條件納為評估準則完善考量，容有未盡周延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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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事故平交道路面之停止線、黃網線及車道中心線

等標線早已剝落無存，臺鐵局及桃園縣政府等相關主

管機關，自去（100）年會勘發現缺失迄今，猶因權

責推諉不清，遲未補繪，相關單位延宕失職，難辭其

咎 

(一)按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 2 條規定：「標

誌、標線、號誌之設置目的，在於提供車輛駕駛人

及行人有關道路路況之警告、禁制、指示等資訊，

以便利行旅及促進交通安全」；第 4 條規定：「鐵

路平交道標誌及閃光號誌，由鐵路機構設置；道路

上之鐵路平交道警告標誌，由管轄之主管機關設

置」；第 5 條規定：「本規則所稱主管機關，指公

路主管機關、市區道路主管機關及警察機關」；第

7 條規定：「標誌、標線、號誌應經常維護，保持

清晰完整及有效性能。標誌、標線、號誌遭受損毀

時，應由主管機關及時修復，並責令行為人償還修

復費用」。另依地方制度法第 19 條規定，關於縣

（市）道路之規劃、建設及管理，屬縣（市）自治

事項。 

(二)據臺鐵局查復，為用路人安全，該局每年均主動召

集地方政府及鐵路警察局等相關權責機關，辦理平

交道周邊安全防護檢視，會勘時如發現缺失則即函

請權責單位改善。惟經調閱 100 年上半年度平交道

會勘待改善缺失紀錄，幸福水泥平交道列有黃網線

脫漆補繪、路面坑洞太多不平整容易積水，恐有使

機踏車騎士摔倒之虞等項缺失；然迨至本院 101 年

2 月 9 日實地履勘發現，該平交道黃網線、停止線

及車道中心線等用以管制道路人車行止之交通標

線，仍付之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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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詢據鐵路警察局及臺鐵局均表示，幸福水泥平交

道土地權屬為桃園縣政府（地政局業管），黃網區、

車道中心線及停止線等公路標線，係屬地方政府權

限，因進出水泥廠皆為重型車輛，路面瀝青及標線

極易破損，難以辨識。而桃園縣政府則辯稱：幸福

水泥平交道之開設原為專供幸福水泥公司廠區車

輛出入之平交道，並由幸福水泥公司繳交費用予臺

鐵局，其管理維護單位應為臺鐵局或幸福水泥公

司，又該平交道前聯絡臺 1 線之「通道」產權為私

人所有，故該通道之養護管理為土地所有權人。後

因幸福水泥公司周邊產業道路亦有車輛由幸福水

泥平交道穿越通行，該平交道已非該公司之專用平

交道，且該通道以水泥作為鋪面，顯見該通道未經

認定為既成道路，故其養護管理人仍為土地所有權

人等云。 

(四)按既成道路如因公眾通行之需要，主管機關得為必

要之改善與養護，行政法院 45 年 8 號判例可參；

桃園縣政府所辯幸福水泥平交道之養護管理人為

土地所有權人等諉卸之詞，要非可採。矧鐵路平交

道係供道路人車及鐵路列車通行而設置，為確保鐵

路及公路運行安全無虞，不啻臺鐵局應負起重責大

任，地方政府主管機關更責無旁貸；然該等機關自

100 年上半年度平交道周邊安全防護會勘迄今，猶

因權責推諉不清，恝置幸福水泥平交道路面之停止

線、黃網線及車道中心線等標線脫落無存，遲未補

繪，相關單位延宕失職，難辭其咎。 

五、本次事故鐵路警察局蒐證處置過程，未詳閱現場監錄

影像並積極追查所有目擊者證言，事故調查研析恐有

失周延客觀，洵有未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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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第 10 條規定：「警察

機關對於道路交通事故現場，應就下列事項詳加勘

查、蒐證、詢問關係人，據以分析研判：一、事故

地點、通向、交通情況及周圍環境狀況。…四、事

故當事人、車輛位置及形態。五、事故過程中之人、

車動態及各關係地點。前項各款之勘查…，並以現

場圖及攝影做成紀錄，詳實填寫道路交通事故調查

報告表，對事故當事人及證人陳述做成紀錄或筆

錄…」。 

(二)經調閱鐵路警察局於本次事故後，詢問關係人之 34

份調查筆錄中，卻獨漏事發當時停於幸福水泥廠前

目睹平交道事故 3 輛車（1 輛聯結車及 2 輛銀白色

小客車）駕駛人之關鍵目擊證言。經詢據鐵路警察

局辯稱：因中壢派出所員警抵達現場時，並未發現

2 輛銀白色小客車停等之情事，經調閱是日事故相

關錄影畫面及訪查，亦無法查知該 2 輛銀白色小客

車之車籍資料等由；然由現場監錄影像研判，該聯

結車及其中 1 輛小客車應甫自幸福水泥廠駛出，該

局蒐證員警倘能按圖索驥，詳查當時進出廠區之人

車紀錄資料，進而約詢該等目擊者取得關鍵證言，

應非難事。鐵路警察局未督飭所屬善盡現場蒐證之

能事，事故調查研析恐有失周延客觀，洵有未洽。 

六、交通部應以本次事故為鑑戒，務實檢討將臺鐵局納入

道路交通安全督導體制中，以提升鐵路平交道與周邊

道路交通安全事務之協調、監督與推動效能，並持續

加強用路人之安全教育與宣導，俾免憾事重蹈 

(一)查交通部為加強全國道路交通安全事務之協調、監

督與推動，依該部組織法第 26 條規定設置「交通

部道路交通安全督導委員會」（下稱交通部道安委

員會），置委員 27 人，除主任委員 1 人（交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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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長兼任）、副主任委員 3 人（由交通部、內政部

及教育部次長兼任）為當然委員外，其中 9 人由主

任委員就有關專家聘兼，其餘 14 人分由行政院（新

聞局、衛生署）、內政部（警政署、營建署）、教

育部社教司、交通部（路政司、道安委員會、高速

公路局、公路總局、運輸研究所）、臺北市政府（交

通局、警察局）及高雄市政府（交通局、警察局）

等機關之首長或副首長兼任。每月舉行會議一次，

必要時得視業務需要，邀集由直轄市、縣（市）政

府成立之道路交通安全會報執行秘書列席。  

(二)鐵路平交道安全課題，涉及工程、教育、執法、監

理及宣導等各項層面，唯有透過跨組織之行政支援

與專業合作，方得竟事功。交通部道安委員會負有

「全國道路交通安全事項之策劃、協調與督導其執

行事項；直轄市、縣（市）政府道路交通安全工作

計畫及執行情形之審議、監督與查核事項；道路交

通安全法規修訂之建議事項；道路交通安全資料之

蒐集、綜合分析及專題研究事項」等法定任務，適

可提供鐵路平交道與周邊道路交通安全事務推

動、協調與監督之實需，然卻未將臺鐵局局長或副

局長納為該委員會成員。 

(三)交通部允應以本次事故為鑑戒，務實檢討將臺鐵局

納入道路交通安全督導體制中，透過跨組織之行政

支援與專業合作，提升鐵路平交道安全事務之協調

與執行效能，並持續加強用路人之安全教育與宣

導，俾免憾事重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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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處理辦法： 

一、影附調查意見二至六，函請行政院轉飭所屬確實檢討

改進見復。 

二、影附調查意見，函復陳訴人。 

三、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送請交通及採購委員會處理。 

 

 

 

調查委員：陳永祥  

馬以工  

程仁宏  

 

 

 

 

 


